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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及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辦法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科)辦理學生免修或抵免科目學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

理。 

第三條  四技最高免修或抵免學分上限為六十四學分；二技最高免修或抵免學分上限為三十

六學分；五專最高免修或抵免學分上限為一百一十五學分。 

第四條  科目學分免修或抵免之審核，專業科目由本系(科)負責審核，免修或抵免之核定方

式由本系(科)訂定之。非專業科目則由權責單位審核。 

審核免修或抵免學分之相關原則如下： 

一、學分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學分少者登記。 

二、學分以少抵多者，不足學分數應由本系(科)指定科目補足。 

三、本系(科)審核免修或抵免科目認定必要者，得要求申請者接受甄試，甄試及格 

            者，准予免修或抵免，惟應於加退選前辦理完成。 

第五條  得申請辦理學分免修或抵免情形如下： 

一、大學部學生入學前於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大專校院修習及格之等同科目學分及 

    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修習及格之科目，得申請免修或抵免，但不含他校推廣教 

    育學分班所修習之學分，此項申請以入學時規定之時間內辦理一次為原則。 

二、專科部學生入學前於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專科、高中及高職修習及格之等同科 

    目學分，得申請免修或抵免，此項申請以入學時規定之時間內辦理一次為原則。 

三、依 JLPT 日本語能力試驗合格證照申請學分免修者： 適用對象適用對象適用對象適用對象    證照級數證照級數證照級數證照級數    免修條件免修條件免修條件免修條件    可免修之科目可免修之科目可免修之科目可免修之科目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四技部、專科 部 一 年級新生 

2. 轉學生（轉入 之 第 一年） 

N1或一級 

提出申請後不需接受甄試，經系主任簽名核可後即予以免修。 

1. 日文一 

2. 日語會話一 

3. 日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4. 日語句型與文法 

5. 日文二 

6. 日語會話二 

7. 日文閱讀 

1. 甄試及格准予免修者，其所免修之學分，需修習本系 (科 )之「專業選修」，不得修習非本系(科)之課程。 

2. 依其取得之證照資格提出學分免修。 



適用對象適用對象適用對象適用對象    證照級數證照級數證照級數證照級數    免修條件免修條件免修條件免修條件    可免修之科目可免修之科目可免修之科目可免修之科目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8.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3. 申請者需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申請程序。新生須於選課前完成申請程序。 

N2或二級 

提出申請後需接受甄試，甄試成績合格者始予以免修。 

1. 日文一 

2. 日語會話一 

3. 日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4. 日語句型與文法 

四、學生參與學期校外實習申請學分免修者： 

    學生參與學期校外實習，可免修該學期共同必修、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共 14 學 

    分。免修課程不包含「補修課程」、「重修課程」及本系學分學程之跨領域課程。 

五、交換留學生：本系交換留學生至國外進行交換留學者，抵免規則請遵照「抵免 

    注意事項」。 

六、短期遊學團學生：參與本系主辦之日本短期遊學團者，返國後可抵免 2 學分之 

    會話課程。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課程規劃小組、系務會議通過，並提經院務會議審議後公告施行，修正

時亦同。 

 


